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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主計處公告全市有88.5萬住宅，以五層樓以下最多，佔54.4％
，且屋齡超過30年的住宅有54.2萬棟，約佔總體61％，整體屋齡平
均超過30年以上。

•本市除面臨2024年將到來的超高齡社會外，更面對都市建築的老化
，居住環境愈趨窳陋，也無法有效因應各項天災所帶來的衝擊。

•本府定調以「積極發揮政府職能」的決心，推行公辦都更，從民辦
都更審議者的角色，轉為主動投入更新規劃及開發，藉由公辦都更
帶動民辦都更

•重建夢雖美 …但又能幾人得，都市更新重建並非唯一方式……。

超高齡社會來臨、都市建築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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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房屋老化嚴重、61％住宅超過30年



目的：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

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

定義：係指依本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
措施。【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

指拆除更新單元內原有建築物，重新建築，
住戶安置，改進公共設施，並得變更土地使
用性質或使用密度。

指改建、修建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
備，並改進公共設施。

指加強更新單元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
進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

三大都更處理方式＝重建＋整建＋維護【都市更新條例第4條】

都市更新基本觀念 – 何謂都市更新

跟拆除重建一
樣，整建或維
護都是都市更
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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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建築物之生命週期而言，使用性能將隨著時間而下降。

◼ 相較都市更新重建之路遙無期，如實施整建維護，可使建築物
在使用期間維持趨於初期性能的效果，相較於無整建維護者，
生命週期會相對延長。

整建維護可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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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整建維護，還可以都更重建嗎？

可以喔!但須要5年後才可以拆除重建!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第11條、臺北市

協助老舊建築物更新增設電梯補助作業規範第11條、

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修繕補助作業規範第11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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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進行整建維護？

臺北市政府為實施本市都市
更新整建維護事業，得另訂
定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
實施辦法。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8條)

都市更新事業以整建或維護
方式辦理者，其實施者應符
合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第6款

【機關、機構或團體】 及 第
26條規定。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第3條)

更新團體(都市更新會)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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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或維護策略地區地圖

南港車站

松山車站台北車站

士林捷運站

劍潭捷運站

忠孝東路

市民大道

承
德
路

南機場整宅

西園路整宅

民生東路
(撫遠街)整宅

水源路整宅

吳興街整宅

基隆路整宅信義路
(信維)整宅

斯文里整宅

劍潭整宅

華江地區重
建範圍住宅

中市新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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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111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

整建或維護策略地區怎麼查？

1. 🔎搜尋--臺北市都市開發審議地圖：https://www.bim.udd.gov.taipei/UDDPlanMap/?recode=1

2. 🔎搜尋--臺北市都市更新處：https://uro.gov.taipei/

3. 📞撥打--法令諮詢櫃台 02-2781-5696 (#3093)  由專人替你解決都更疑難雜症



現行整建維護補助機制
補助上限 申請條件補 助 項 目

三
項
皆
須
符
合

總工程經費

一般地區50%
(上限1200萬)

策略地區75%
(上限1500萬)

市府公告90%
(無金額上限)

總工程經費

50%
(上限250萬)

總工程經費

50%
(上限300~400萬)

都更
程序

A套餐

外牆
拉皮

結構
補強

增設
電梯

B套餐

增設
電梯

僅 限 六 樓 以 下

C套餐

外牆
拉皮

結構
補強

簡易
程序

僅 限 六 樓 以 下

簡易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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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維得來速套餐ABC補助

補助方案 適用程序 適合類型 補助金額 QR code

套餐Ａ 都更程序

1.高樓層建築物整
體修繕、施工費
用高者。

2.補助項目：增建
電梯、外牆修繕、
結構補強。

1.一般地區：上限為總工程經費
50%，且不得超過1200萬。

2.策略地區：上限為總工程經費
75%，且不得超過1500萬。

3.公辦整維：上限為總工程經費
90%，且無補助金額上限規定。

都市更新整建維
護補助申請專區

套餐Ｂ 簡易程序
6樓 以 下 無 電 梯 之
集合住宅、公寓。

總工程經費之50%，且以250萬
元為限。

老舊公寓增設電
梯補助申請專區

套餐Ｃ 簡易程序

6樓 以 下 建 物 外 牆
安全整新(拉皮)。

總工程經費之50%，且以300萬
元為限。

老舊建築物修繕
補助申請專區

結構補強。
總工程經費之50%，且以400萬
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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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經費補助專區－套餐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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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維2.0專案計畫：公辦整維申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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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維2.0專案計畫：公辦整維試辦計畫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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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A：補助申請流程（都更程序）

完

工

備

查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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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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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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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審
查

事
業
計
畫
核
定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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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公
展
、
公
聽
會

聽

證

審

議

會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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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業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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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核

准

補

助

公
告
更
新
地
區

自

辦

公

聽

會

內

部

初

審

依都市更新條例及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
相關規定辦理

申請階段 事業計畫階段 施工階段

一般整建維護循都市更新審議程序耗時冗長歷時約3～5年

公
告
補
助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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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套餐A：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經費補助流程圖 (1/2)

公告劃定整建

或維護更新地區

17



套餐A：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經費補助流程圖 (2/2)

32

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
更新案審查與處理同
意書重複出具及撤銷
作業要點第2點:

《注意》

臺北市都市更新案整建維護實
施辦法第十一條：受本辦法補
助之建物，不得於第二期補助
款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五年內任
意變更整建或維護項目，並應
於住戶規約中載明及於日後產
權移轉時列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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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A：補助項目內容
類別 評估指標 補助項目 備註

建築物
外部

公共安全
1.防火間隔或社區道路綠美化工程。 申請騎樓整平補助項目時，至少以一完

整街廓( 路段)為原則。2.騎樓整平或門廊修繕工程。

環境景觀

1.無遮簷人行道植栽綠美化工程。

2.無遮簷人行道舖面工程。

3.無遮簷人行道街道家具設施。

其他
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通過
並經本府核定者。

建築物本
體及內部

公共安全

1.供公眾使用之防火避難設施或消防設備。

2.供公眾使用之無障礙設施。

3.耐震結構補強工程。

環境景觀

1.公共走道或樓梯修繕工程。

建築物外部門窗修繕工程，至少以一幢
建築物為原則。

2.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修繕工程。

3.陽臺或露臺綠美化工程。

4.屋頂平臺綠美化工程。

5.建築物立面修繕工程(含廣告招牌、外牆清洗、
鐵窗拆除等工程)。

6.建築物外部門窗修繕工程。

7.舊有違章建築拆除工程。

其他
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通過
並經本府核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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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A：推動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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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軸線



立面修繕案例 #1
南京首都廣場大樓 更新前及完工比較照片
/ 南京軸線

▼更新前建築物立面全貌 ▼更新後建築物立面全貌



立面修繕案例 #2 南京大樓 更新前及完工比較照片/ 南京軸線

▼更新前建築物立面全貌 ▼更新後建築物立面全貌



立面修繕案例 #3 正豐大樓 更新前及完工比較照片/南京軸線

▼更新前建築物立面全貌 ▼更新後建築物立面全貌



立面修繕案例 #4 萬宜成大樓 更新前及完工比較照片 / 南京軸線

▼更新前建築物立面全貌 ▼更新後建築物立面全貌



立面修繕案例 #5
國泰南京商業大樓 更新前及完工比較照片
/ 南京軸線

▼更新前建築物立面全貌 ▼更新後建築物立面全貌



忠孝軸線



立面修繕案例 #1 凌雲大廈 更新前及完工比較照片/忠孝軸線

▼更新前建築物立面全貌 ▼更新後建築物立面全貌



立面修繕案例 #2 天成商業大樓 更新前及完工比較照片/忠孝軸線

▼更新前建築物立面全貌 ▼更新後建築物立面全貌



立面修繕案例 #3 住安大樓 更新前及完工比較照片/忠孝軸線

▼更新前建築物立面全貌 ▼更新後建築物立面全貌



立面修繕案例 #4 忠孝大廈B座 更新前及完工比較照片/忠孝軸線

▼更新前建築物立
面全貌

▼更新後建築物立面
全貌



立面修繕案例 #5 萬林大廈 更新前及完工比較照片/忠孝軸線

▼更新前建築物立面全貌 ▼更新後建築物立面全貌



套餐B

電梯簡易

補助

套餐C

老宅簡易

修繕補助

104年全國首創

107年全國首創

✓ 流程簡化

✓ 免都更程序

✓ 快速審查

取
得
使
照

請
款

施
工

核
准
補
助

小
組
複
審

書
面
初
審

公
告
受
理

申
請
補
助

約3個月（套餐B約2個月）

套餐B、C：補助申請流程（簡易程序）

歷時約1.5年

先
取
得
建
築
許
可

套
餐
B
免
複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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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B：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增設電梯
申請補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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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建築物增設昇降設備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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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層樓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法令規範

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5條
《 110年7月19日 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000800800號令》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及行動不便者對於102年1月1日前申請建造執照，並於興建完成
後領得使用執照之五層以下建築物，有增設昇降機之需求，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

1. 昇降機間及昇降機道於各層面積不得超過

十二平方公尺。

2. 昇降機道面積不得超過六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

規定之限制。

三、增設昇降機所需增加之屋頂突出物，其高度

應依第一條第九款第一目規定設置。

但投影面積不計入同目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

小提醒：1.增建昇降設備＜12平方公尺……申請〝雜項執照〞。
2.增建昇降設備 ≧ 12平方公尺……申請〝建照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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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宅用途建築物各樓層樓梯間均設有緊急照明設備，且地上二層以上各樓層均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依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設置辦法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符合下列各目情形之一者，其直通樓
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寬度得減為七十五公分以上，不受本編第
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寬度之限制：

（一）地面層以上每樓層居室樓地板面積

小於二百平方公尺。

（二）依本編第九十六條規定設置安全梯。

（三）樓梯牆面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且各戶面向樓梯之開口裝設具有一小

時以上防火時效及半小時以上阻熱性

且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門窗。

五層樓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法令規範

建築技術規則第90條規定：

直通樓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寬度不

得小於一‧二公尺，高度不得小於一‧八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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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增設電梯車廂尺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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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昇降機申請執照之權利文件
建築物於共有土地增設昇降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作業規定

《 110年4月28日 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100805873號令》

一、同一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且已完成地籍分割者，其各棟建築物各自獨立互不
影響，得以各棟建築物分別辦理。

二、於五層以下之公寓大廈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其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1. 應以共有人過半數(＞1/2)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1/2)之同意行之。

2. 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 (＞2/3)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三、於建築物共有部分增設昇降機，涉及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者，其建築物權利證明
文件：

1. 應以該共有部分之共有人過半數(＞1/2)，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1/2)
同意行之。

2. 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 者(＞2/3) ，其人數不予計算。

四、於建築物專有部分增設昇降機，涉及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者，其建築物權利證明
文件：

1. 應以登記為專有部分之樓梯間全體所有權人過半數(＞1/2)，及該樓梯間專
有部分總面積過半數(＞1/2)之同意行之。

2. 但超過該樓梯間專有部分總面積三分之二 者(＞2/3)，其人數不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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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有加裝電梯的空間條件後，接下來要
怎麼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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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簡易補助的申請資格與補助條件

2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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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一定要100%同意才能增設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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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費用組成：規劃設計、假設工程、基礎工程、泥作工程、鋼構及外牆工程、水電工程
、電梯主體工程等。

※本預估費用僅供參考，依實際施作建材及廠商報價為準。

※住戶應分攤增設電梯費用，依住戶協議辦理之。

公寓增設電梯價格預估
規格大小

所需留設
車廂空間

最小應留設
昇降路尺寸

昇降電梯示意圖 預估工程費

3人座 90㎝×120㎝ 150㎝×150㎝

460萬

至

640萬

6人座 100㎝×120㎝ 160㎝×170㎝

8人座
(無障礙需求)

150㎝×150㎝ 2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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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B：公寓增設電梯補助項目內容
補助項目 項目內容

補助項目

規劃設計費用

1.建築設計費(含結構設計、水電設計)

2.各類圖說簽證費(含各類報告書製作、專業技師簽證)

3.建築許可申請費(含使用許可)

4.工程監造費

基礎工程費用

（直接工程）

1.假設工程

2.拆除工程(含施工障礙物整理)

3.昇降機道與昇降機間基礎及土方工程

4.各層入口外牆切割工程

5.昇降機道與昇降機間主體結構及樓層接板工程

6.昇降機道與昇降機間外牆工程

7.昇降機間裝修工程(含門窗、燈光)

8.機電工程

9.外部管線整理

10.其他因配合整體工程完整性之必要工程項目

基礎工程費用

（間接工程）

1.各項政府規費

2.管理費及利潤

3.勞工安全衛生費

4.營造綜合保險費。

5.營業稅

電梯設備與安裝費用

1.電梯設備費

2.昇降機道出入口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設備費

3.其他因法規要求而須裝設之設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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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增設電梯申請流程

01 02 03 04 05

現場勘查 意願調查 委託辦理 申請執照 執照核准

10 09 08 07 06

核撥補助款 請領補助款 取得使用許可 核准補助
申請補助
申報開工

應於補助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一年內取得都發局核發之電梯使用許可，並
於取得該許可後三個月內向都更處請領補助款。(未能於期限內辦理者得
敘明理由申請展期二次，每次以三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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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B：推動案例介紹

士東公寓(107年完工)

三康公寓(108年完工)

天母闔家公寓(109年完工)

青田宅第(110年完工)

46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JOquxfam2Q


老舊公寓增設電梯案例－室內型

◼ 足夠室內空間

現況圖 竣工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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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公寓增設電梯案例－外掛型

現況圖

◼ 足夠法定空地

◼ 五層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者，不
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
且各層面積小於12m2

(建築技術規則第55條)

更新前

更新後竣工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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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公寓加裝電梯常見問題

一樓違建

頂樓違建

陽台外推

※增設電梯之困境如下：

1. 一樓不同意。

2. 基地無空間增建電梯。

3. 一樓違章占用(如車庫、陽
台外推及頂樓違建等)，無
空間增設外掛型電梯。

4. 增建電梯雜照取得困難(如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
比例難達成)。

5. 增建電梯經費分攤比例無
法達成共識。

6. 室內型電梯須打掉樓板影
響室內空間，降低增建意
願。

7. 無管委會組織，電梯後續
難維護管理(含收取管理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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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潭整宅二期基本資料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2

住3-2

住3-2

住3-2

住3-2

住3-2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住3

住3

住3

排水溝

住3-2

住3-2

住3

住3

40m

6m

11m

8m

7m

劍潭整宅一二期

圖例

劍潭1期

劍潭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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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潭整宅二期現狀



協助劍潭整宅二期增設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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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wO8TFxSuHo&t=15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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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磚掉落危及通行安全

建築物在都市中逐漸衰頹，漏水、外牆斑駁、磁磚掉落
等情形不斷產生，除加速建築物損壞及影響市容，更危
及行人通行安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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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的再興社區屋齡35年，3月19日下
午將近兩時，發生一起嚴重的外牆坍塌意外，現場砸毀了三
輛車子，還好當時沒有人員經過，並沒有造成傷亡。



套餐C：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修繕申請
補助流程

1-1 同意報備函

6-1 竣工備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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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老宅簡易修繕－變更使用執照

建築法 第73條《 109 年1 月15 日 華總一義字第10900003881 號》

第二項：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為

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

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

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

第三項：前項一定規模以下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相關規定，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 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

第四項：第二項建築物之使用類組、變更使用之條件及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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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老宅簡易修繕－建築物外牆變更許可申辦方式

外牆構造
開口變更

開口變更

超過0.5㎡ 變更圖說審查許可

未達0.5㎡ 免申請變更許可

結構體變更

五樓以下 變更圖說審查許可

六樓以上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外牆飾材
修補更換

飾材更換

超過1/5變更 變更圖說審查許可

未達1/5變更 免申請變更許可

飾材更新
或修補

無涉使用執照
竣工圖說修改 免申請變更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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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老宅簡易修繕－外牆安全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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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立面修繕推動案例介紹 (麗山公寓社區)

更新前 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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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立面修繕推動案例介紹 (麗山公寓社區)

更新前 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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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

套餐C：立面修繕推動案例介紹 (恩寓公寓大廈)

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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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外牆拉皮補助項目內容
補助項目 項目內容

補助項目

規劃設計費用

1.設計費

2.圖說簽證費（含各類報告書製作）

3.建築許可申請費（含使用許可）

4.工程監造費

5.專業技師簽證費

6.申請「結構安全補強」者，可填寫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費

7.其他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費用

實施工程費用

1.建築物立面及屋頂突出物修繕工程

2.老舊招牌、突出外牆面之鐵窗及違建拆除工程

3.外掛式空調及外部管線整理美化工程

4.樓梯間樓梯面層與結構修補及樓梯間外部窗戶修繕工程

5.公共管線更新工程

6.屋頂防水工程

7.其他因配合整體工程完整性之必要工程項目

8. 申請「結構安全補強」者，請填寫建築物之主要構造（基礎、主要
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補強工程與其他因配合整體工程
完整性之必要工程項目費用及其他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費用。

間接工程費用

1.管理費及利潤

2.勞工安全衛生費

3.營造綜合保險費

4.空氣汙染防制費

5.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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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牆拉皮申請流程

01 02 03 04 05

現場勘查 意願調查 委託辦理
申請變使
或建築許可

變使圖審核准
或許可備查

10 09 08 07 06

核撥補助款 請領補助款
取得使用許可
或竣工備查函

核准補助 申請補助

應於補助核准函發文次日起一年內取得使用許可，或於取得該許可後三
個月內向都更處請領補助款。(未能於期限內辦理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
一次，以三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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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老宅簡易修繕－結構安全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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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老宅簡易修繕－結構安全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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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補強申請流程

01 02 03 04 05

現場勘查
意願調查

委託辦理 耐震評估 申請變使 變使圖審核准

10 09 08 07 06

核撥補助款 請領補助款 取得使用許可 核准補助 申請補助

應於補助核准函發文次日起一年內取得使用許可，或於取得該許可後三
個月內向都更處請領補助款。(未能於期限內辦理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
一次，以三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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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處網站提供整建維護專業團隊名冊

111

71



整建維護專業建築師諮詢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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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整建維護輔導團隊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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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機能改善╳ 建築立面美化 ╳ 耐震結構補強
(含無障礙空間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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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整建維護疑問可以問誰？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02）2781 - 5696 分機 3140、3142、

3157、3159、3161

台北都更解壓說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